
臺南運河水域遊憩活動申請書(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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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申

請

人 

申請 

機關/單位 

機關/公司/商號名稱： 

立案登記字號(統編)： 
代表人：             

地址  

聯絡人  聯絡方式 

電話： 

傳真： 

e-mail： 

︵

二

︶

活

動

內

容 

活動名稱 
(僅限水域遊憩

活動管理辦法第

3條所稱之以「遊

憩」為目的的活

動) 
 

 

活動日期 
 

活動 
計畫書 

乙份如附。 

切結書 乙份如附。 

 
備註： 

1.請於活動前10工作天提出申請。 
2.帶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或機關團體舉辦活動者申請使用。 
3.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本申請使用，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注意事項： 
1.提醒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請確實投保相關活動保險，增進自身之保障。

身體狀況欠佳時，應避免下水。 

2.本申請僅限臺南運河水域範圍之水域遊憩活動，上、下岸如涉及碼頭之

使用，請於使用前洽碼頭管理機關同意。另若涉及航經安平漁港及安平

商港水域部分，請另洽本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申請。 

3.臺南運河水域尚有載客小船、西式划船等動力及非動力船筏(浮具)航行

，請於活動時穿著救生衣、備妥相關安全措施，並遵守「水域遊憩活動管

理辦法」、「公共水域浮具安全使用及活動建議注意事項」及航行避讓規

則，以維水域遊憩活動安全。 
 

 
 
 
 
 
 
 
 
 
 
 
 
 
 

4.水域遊憩活動時間限每日日出後30分鐘至日沒前30分鐘(依中央氣象署網

站資訊)。 
5.未滿12歲兒童，應由成年人陪同。 
6.飲用含酒精成分飲料後，不得從事水域遊憩活動。 
7.活動期間，須與運河沿岸方向平行，並保持河道水路暢通，不得影響相關

水利建造物之結構穩定及河防安全。 
8.中央氣象者發布海上或陸上颱風、海嘯警報時，禁止下水。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交通部航港局訂定「公共水域浮具安全使

用及活動建議注意事項」 

  

臺南運河載客小船航班資訊 (立驛國際FB
粉絲專頁) 西式划船訓練時間：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110024
https://quiet-river-470.linkyhost.com/
https://quiet-river-470.linkyhost.com/
https://www.facebook.com/anping.yacht.tour/?locale=zh_TW
https://www.facebook.com/anping.yacht.tour/?locale=zh_TW
https://sports.tainan.gov.tw/html2/sportsvenues_site?sid=5f194e0cf30c5&spo_guid=5f1944134e7ac


切結書 

1.​ 我已詳讀上開注意事項，且願意遵守。 

2.​ 我瞭解運河為開放水域，無救生員，從事水域遊憩活動願自負風險。 

3.​ 我瞭解浮具避讓原則，會主動避讓其他船舶。 

4.​ 我會隨時注意氣象、風象、岸風及水域狀況變化，如環境條件不佳時，會

避免下水或儘速上岸。 

5.​ 我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正確資料，若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立切結書人(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大小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方式：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TEL:06-2986295   FAX:06-2993012 
e-mail：yokan13@mail.tainan.gov.tw 
聯絡窗口：風景區管理科鄭小姐 
永華市政中心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10樓 
民治市政中心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世紀大樓6樓 



臺南運河水域遊憩活動計畫書 

【活動名稱】 

 
 
 
 
 
 
 
 
 
 
 
 
 
 
 
 
 
 
 
 
 
 
 
 
 
 

機關/單位： 

負責人姓名： 

製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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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立案或登記證明文件、代表人、連絡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動力載具執照影本。 

三、合格救生員或其他安全救護執照影本。 

四、保險證明文件。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活動計畫書內容說明：（橫式書寫） 

 


